
祖國人民反共救國陣線對‘難以受保障的低收入戶的支援’意見 

 

福利事務委員會 

 

我們‘祖國人民反共救國鎮縣’給予社會主義的遠大理想，堅決保障人民生活品質

和尊嚴包括在救濟金和住房保障所不及的範圍。金錢和物質上的圓柱固然重要，但

燃眉之急以外居住環境在解決貧窮問題上格外的居住輕重。 

 

香港人想要民主自覺，而生活品質改善是不可獲取的先決條件。近日香港存在不少

以木板隔開的分隔式住宅，環境衛生，濟南避險上都處於相當惡劣混亂狀態，產生

的成本更不在話下，絕對不是十元八塊的救濟就可以解決的。問題可不簡單。 

 

雖然我們對新一任的領導人不抱任何正面期望，不過‘惡劣居所’這顆燙手山芋，

已經不容許再有多一秒的容忍。我們鄭重要求—現在開始禁止在建造這一類的居所；

五年內完全安置‘所有’這類居民；十年之後，香港人均樓面積要達到 25 平方米的

目標。 

 

房子是蓋給人住的，不是給走資派玩‘鬥地主’，做資產階級間鬥爭的！除了‘隔

板房’以外跟棺材一樣大的豪宅，也不應該在香港有任何容身之地。如果說這也心

不甘情不願的話，就別談什麼‘自覺’，‘獨立’了吧。直接就跟中國大陸統一算

了。 

 

還有，請選舉委員們選一個能夠為人民扶持著想的特首，千萬不能‘選了再說’；

更不能僅因為他夠親民，主打‘本土潮流’，就把得來不易的選舉票白白的斷送在

利益集團——曾俊華的手裡。三百萬元的捐款，不能當成三百票來用，好嗎？那個

林鄭月娥就更不用說了，社福界的壞蘋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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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銷對 4 位議員的訴訟。 

(此意見書原為點字信，以下是文字譯本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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